附件5
2026年陕西省高考政策知晓书
一、信息确认
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须于2025年11月1日9∶00至11月7日17∶00，凭报名点生成的报名条，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认真填写个人信息，完成网上报名及缴费手续。考生不得跨省重复报名，对教育部筛查发现的跨省重复报名考生，将取消其在陕报考资格，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考生自负。考生所填报信息必须真实准确，考生须对个人信息负责，任何人、任何单位不得代替考生填写信息。考生类别（应届生或往届生）、毕业类别（普通高中、职中、中专、技校等）、考试类型（统考或单招）、语种（英语或小语种）、科类（历史类或物理类）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选考科目等报名信息，一经确认，不得修改。
二、残疾考生合理便利申请
残疾考生须于2025年11月1日至7日，持本人身份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向报名地县级招生考试机构提出提供合理便利正式书面申请，逾期不再受理。
三、照顾政策
享受录取照顾政策的各类特殊考生，要交验相关原始证件，向报名地县级招生考试机构提出申请。
四、国家专项计划
实施国家专项计划的区域为汉中市内除汉台区外10个原国家级贫困县（区）。报考学生须同时具备下列三项条件：
（一）已参加 2026 年陕西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
（二）本人具有我省实施区域当地连续 3 年以上户籍，其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具有当地户籍；
（三）本人具有户籍所在县（区）高中连续 3 年学籍并实际就读。
五、高校专项计划
实施高校专项计划的区域为汉中市内除汉台区外10个原国家级贫困县（区）的农村。报考学生须同时具备下列三项条件：
（一）已参加 2026 年陕西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
（二）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在我省实施区域的农村，本人具有当地连续 3 年以上户籍；
（三）本人具有户籍所在县（区）高中连续 3 年学籍并实际就读。
有关高校可在上述三项基本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其他报考要求并在招生简章中明确，考生须在报考时登录相关高校招生网站和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自行查阅。
六、地方专项计划
实施地方专项计划的区域为汉中市内除汉台区外10个原国家级贫困县（区）的农村。报考学生须同时具备下列三项条件：
（一）已参加 2026 年陕西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
（二）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在我省实施区域的农村，本人具有当地连续 3 年以上户籍；
（三）本人具有户籍所在县（区）高中连续 3 年学籍并实际就读。
往年被国家专项计划或高校专项计划或地方专项计划录取后放弃入学资格或主动退学的考生，不再具有3个专项计划报考资格。
七、农村订单定向免费本科医学生
国家免费本科医学生只招收农村学生，报考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已通过 2026 年陕西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审核；
（二）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须在我省农村，本人具有当地连续 3 年以上户籍。
备注：具体实施办法以2026年陕西省相关规定为准。
八、农村订单定向免费专科医学生
报考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已通过 2026 年陕西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审核；
（二）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须在我省农村；
（三）2026年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
备注：具体实施办法以2026年陕西省相关规定为准。
九、随迁子女
外省来陕进城务工人员及其他非陕西户籍在陕就业人员随迁子女（以下简称“随迁子女”）和户籍自外省迁入我省不满3年者，申请在陕报名参加高考，按照《陕西省教育厅等三部门关于印发做好外省来陕进城务工人员及其他非陕西户籍在陕就业人员随迁子女在陕参加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实施细则的通知》（陕教规范〔2021〕3号）执行。
考生签字：
监护人签字：
2025年   月   日
2025年  月   日
